
薦送國中教師參加第二專長學分班說明 

壹、 開設班別及薦送對象如下： 

班別 薦送對象 

表演藝術、家政、

健康教育、童軍及

地球科學 

一、公立國民中學(含公立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編

制內按月支領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現職合

格專任正式教師。 

二、已於110年11月參加左列科目薦送之教師亦請併入

本次薦送名單。 

 

貳、 薦送說明（每位教師限薦送一間學校一個班，請勿重複薦送）。 

一、 薦送符合資格且能配合各師培大學時間上課之教師名單，並以薦送教師至高

雄市可參加之師培大學為原則。考量特殊狀況，如教師有至其他師培大學進

修需求，可薦送至其他區之師培大學(跨區薦送)，惟跨區薦送之教師為該班

之備取。 

二、 師培大學通知教師報名順序：師培大學依據薦送之教師名單，依序通知教師檢

送相關資料報名並於該校網站公告最後確認參加教師名單。 

三、 服務義務： 

(一) 參加教師需繳交保證金1萬元，並依參與班別簽立切結書(如後附)，後續由師

培大學造冊送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以利後續追蹤其授課情形。 

(二) 持中等學校特殊教育階段合格教師證書報名者，於修畢本班課程學分後，五年

內不得逕行主張轉任中等學校普通科教師，違反者或事後發現者應全額繳還學

分費。 

(三) 進修教師於修畢第二專長學分班課程且取得該類科教師證書後，應配合學校依

教師專長排配授課，及配合開班之師培大學填寫後續追蹤資料，違反規定者，

應全額繳還學分費；另請各縣市協助進修教師依專長排配授課並追蹤其授課情

形。 

 

 

 



參、 開班科目 

一、 國民中學藝術領域表演藝術專長第二專長學分班 

開班大學 開班地點 開班時間 上課時段 薦送縣市 

國立中山大

學 

國立中山大

學 

111.7-113.7 寒暑假 高雄市 

國立臺灣藝

術大學 

國立臺灣藝

術大學 

111.7-113.8 暑假 跨區薦送 

中國文化大

學 

文化大學推

廣教育部建

國校區 

111.7-113.2 寒暑假 跨區薦送 

國立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 

國立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 

111.7-113.2 寒暑假及學

期周末 

跨區薦送 

 

二、 中等學校綜合活動領域家政第二專長學分班 

開班大學 開班地點 開班時間 上課時段 薦送縣市 

台南應用科

技大學 

台南應用科

技大學 

111.7-113.2 寒暑假 高雄市 

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 

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 

111.7-114.8 暑假 跨區薦送 

中國文化大

學 

臺中 111.7-113.2 寒暑假 跨區薦送 

 

三、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領域健康教育專長與健康與護理科第二專長學分班 

開班大學 開班地點 開班時間 上課時段 薦送縣市 

輔仁大學 臺中 111.7-113.8 寒暑假 高雄市 

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 

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 

111.7-115.8 暑假 跨區薦送 

 

四、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領域童軍第二專長學分班 

開班大學 開班地點 開班時間 上課時段 薦送縣市 

國立彰化師

範大學 

國立彰化師

範大學 

111.10-

113.12 

學期間周末

及暑假 

高雄市 

 

五、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領域地球科學第二專長學分班 

開班大學 開班地點 開班時間 上課時段 薦送縣市 

國立成功大

學 

國立成功大

學 

111.6-113.9 寒暑假 高雄市 

國立臺灣大

學 

國立臺灣大

學 

111.7-113.9 寒暑假及學 

期周末 

跨區薦送 



國立中央大

學 

國立中央大

學 

111.6-113.9 寒暑假 跨區薦送 

 

 

 

 

 

 



 


